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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 

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 
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十七届会议决定将以下决定草案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通

过：  

决定草案-/CP.8 

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  

专家咨询小组(咨询小组) 

 缔约方会议，  

 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条款，尤其是第四条第 1、第 3 和第 7

款，以及第十二条第 1、第 5 和第 7 款，  

 回顾关于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缔约方 (非附件一缔约方 )的信息通报的决定，

尤其是第 10/CP.2、11/CP.2、2/CP.4、12/CP.4、8/CP.5 和 31/CP.7 号决定，  

 认识到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制是一项持续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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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识到交流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经验对改进非附件一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

编制来说很重要，  

 重申有必要为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一个论坛，以便交流编制国家信息通报方面

的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经验，  

 极为满意地感谢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专家咨询小组在改

进非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工作方面发挥的出色作用，  

 进一步感谢澳大利亚、芬兰、德国 (通过波恩基金 )、瑞士、荷兰及美利坚合众

国提供资助，向咨询小组研讨会提供经费，  

 重申有必要为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支持，  

 1.  决定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专家咨询小组继续开展活

动，以便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改进第二次和随后的国家信息

通报的编制工作，并酌情改进尚未提交信息通报的缔约方的初次信息通报的编制

工作；  

 2.  决定咨询小组应当按照本决定所附的经修订的职权范围拥有新的任务；  

 3.  还决定在第十三届会议上审评咨询小组的任务和经修订的职权范围；  

 4.  决定自 2004 年起在秘书处预算中作出为咨询小组会议供资的安排；  

 5.  请《公约》秘书处按照《公约》第八条第 2 款(c)项和 xx/CP.8 号决定为咨

询小组的工作提供便利，具体做法是：  

(a) 协调咨询小组的会议和研讨会，汇编会议和研讨会报告，供附属履行

机构(履行机构)审议；  

(b) 根据要求向咨询小组提供技术支持，特别是在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所涉

的国家温室气体清算编制、脆弱性和适应情况评估、减缓状况评估、

研究和系统观测、教育、培训和宣传、技术转让以及能力建设等方

面；  

(c) 维持一个电子公告牌，加强咨询小组成员之间的联络；  

 6.  请附件一缔约方提供资助，以支持由咨询小组主办的研讨会的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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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 
专家咨询小组职权范围 

 1.  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 (非附件一缔约方 )国家信息通报专家咨询

小组应继续以改善非附件一缔约方第二次和以后各次国家信息通报编制进程为目

的，就尚未提交初次国家信息通报的缔约方而言，应酌情和在相关时以改进这类

缔约方的初次国家信息通报编制进程为目的，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技术咨询和

支持。  

 2.  咨询小组应由专家名册上的专家组成，具有温室气体清单、对易受伤害程

度的评估和适应、减轻问题和国家信息通报编写方面的专门知识。  

 3.  咨询小组应由如下 24 名专家组成：  

(a) 每一非附件一缔约方区域即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及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各 5 名；  

(b)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共 6 名，包括经济转型国

家的 1 名；  

(c) 在为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制国家信息通报提供技术援助方面有相关专长

的 3 个国际组织各 1 名。  

 4.  为了保证地域平衡，上文第 3 段(a)和(b)分段提到的专家由所涉区域的缔

约方任命。附件一缔约方的专家由附件一缔约方任命。此外，在为非附件一缔约

方编制国家信息通报提供援助方面有技术专长的三个国际组织中每个国际组织的

每名专家，由秘书处挑选。上述所有任命应通知附属履行机构的主席。在需要

时，应按专家的特长领域和与履行机构主席协商，从专家名册中临时性挑选更多

的专家，由履行机构主席决定任职条件和任期。  

 5.  咨询小组的成员每一任期为两年，最多连任两期。出于连续性和体制记忆

的考虑，咨询小组每一区域集团应有 2 名成员续任 1 年。此后，任命新的成员替

换任职到期的成员。  

 6.  由非附件一缔约方三个区域集团的代表轮流担任主席和报告员。主席任期

一年。由报告员接任主席，届时提名一名新的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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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遇咨询小组某一成员辞职或不能任满指定的任期，或无法履行职务，咨

询小组可在考虑到缔约方会议下届会议临近时间长短的同时决定，请原先提名该

成员的集团提名另一成员，接任该成员的未满任期。在此种情况下，咨询小组须

考虑到原先任命该成员的集团表示的任何意见，并将任何更换情况通知附属履行

机构主席。  

 8.  咨询小组的会议每年不超过两次，每次与附属两机构或预定的研讨会衔接

举行。在认为履行职权所必要时，视待审议的国家信息通报数目而定，可在可用

经费范围内并经与履行机构主席磋商召开特别会议。  

 9.  咨询小组应受权：  

(a) 查明和评估妨碍尚未完成初次国家信息通报的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制通

报的技术问题和制约；  

(b) 酌情查明和评估非附件一缔约方使用国家信息通报指南和方法时遇到

的困难，并提出加以改进的建议；  

(c) 研究向秘书处提交的国家信息通报，尤其是关于分析和方法学问题的

说明，包括编拟和报告温室气体清单、减轻影响活动、脆弱性和适应

方法评估及其他资料时遇到的技术问题和制约，以期改进提供资料的

一致性、数据收集、本地和区域排放因素和活动数据的使用及方法的

研发；  

(d) 通过组办关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脆弱性与适应、减轻影响方法的研

讨会，包括区域或分区域级的实际操作培训班，以及关于非附件一缔

约方使用第二次及以后各次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使用的培训，提供

技术咨询和支持；  

(e) 审查现有的活动和方案，包括多边和双边供资来源的活动和方案，以

求便利和支持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制第二次和以后的国家信息通报；  

(f) 酌情就与非附件一缔约方执行《公约》的情况有关的事项为履行机构

提供技术咨询，  

(g) 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拟订讨论会和会议的议程，确保适当覆盖职权中提

到的各项问题。应从专家名册中挑选出席此类研讨会的专家和顾问。

如有必要，可邀请有国际地位的其他专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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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咨询小组应鼓励在《公约》之下设立的各个专家组就有关的技术问题开

展互动。  

 11.  咨询小组关于上文第 9 段所述事项的建议应提交附属履行机构审议。  

 12.  秘书处应支持咨询小组的活动，为组织会议和酌情编制提供给缔约方的

背景材料、文件和研讨会报告提供便利。秘书处应在其网站上收到便利编制国家

信息通报的活动和方案的有关资料。  

 
--  --  --  --  -- 

 
 
 


